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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农发〔20201 6号

关于印发（嘉兴市本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
          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南湖区、秀洲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、财政局：

    根据《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区支持农业农村发展若干
财政政策意见的通知》（嘉政发〔2019) 15号）精神，现将《嘉
兴市本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执行。

嘉兴市农业农村局   嘉兴市财政局

2020年1月16日



嘉兴市本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实施办法

    为进一步满足农业经营主体保险需求。持续提升农业保险覆
盖面和保障水平，促进农业产业健康稳定发展，根据《嘉兴币人
民政府关于印发市区支持农业农村发展若干财政政策意见的通
知》（嘉政发〔2019D 15号）精神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    一、补贴险种
    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基础上开展的附加商业性农业保险以及
创新开展的农用机械综合保险等相关涉农保险。
    二、补贴标准

    币、区财政各承担保费的25/
    三、补贴程序

      （一）险种备案。计戈｝｛列入补贴范围的险种，须由币级保险
机构提前向市政策性农业暨农村住房保险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
提交审核备案，明确保险条款、规模测算等内容。通过审核备案
的方可一享受保费补贴。

    （二）投保出单〔投保人自愿到具有农业保险经营资质的保
险机构申请投保，填写投保单，按照保费的5 0 0/〕交纳自负部分
保险机构按承保流程规定出具保单，正式保单联交投保人，保险
责任正式生效。

      （三）申请补贴。区级保险机构于每年5月和11月向区级
农业部门提出辛1·贴申请，并提供投保单凭证和相关投保清单。



          （四）审核公示。区级农业部门对保险机构提供的申请资料
      进行审核、抽查和公示．公示无异议后，区级农业、财政部门联
      合向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行文上报补贴资金结算意见。
          （五）补贴拨付．市财政根据市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将市级

      补贴款拨付至区财政部门，区财政部门复核无误后，将补贴款拨
      付至保险机构账户．



抄送：市政策性农业暨农村住房保险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

嘉兴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0年1月16日印发


